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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P2P网络借贷信用风险影响因素及应对措施探究
梅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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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P2P网络借贷平台的兴起，为金融体系提供有效助力，但是受限于网络借贷多元运营模式，极易受到外界因素或

内部运营结构的影响，加大信用风险。对此，应结合P2P网络借贷平台运营模式，深度探寻P2P网络借贷信用风险影响因素，针

对风险因素点，制定应对措施，保证网络借贷平台的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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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P2P网络借贷作为一种金融创新，借助网络平台高效率

生产金融资源。从资金运营模式来讲，其简化借款人与投资

人之间繁琐的交易环节，令资金项目实现自主匹配，对传统

金融竞争体系提供一种资金补偿机制，通过分散融资风险，

增强金融体系的弹性，提高其在现有市场中的经济价值。从

P2P网络借贷的应用形式来讲，其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的中小型

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令经济市场可以更好的融合到不同区

域产业结构之中，借助资金新渠道，满足消费需求与生产需

求。但是从P2P网络借贷运营模式来讲，受限于征信不完整、

金融法律不规范以及监管措施落实不具体等方面的干扰，在

长时间的资金体系运营下，极易出现平台非法集资或携款逃

跑的现象。对于消费者讲，会出现因无法承担高额的还款费

用，产生断供的问题，加大借贷平台的信用风险值。对此，

应分析P2P网络借贷信用风险的各类影响因素，制定合理的风

险控制机制，促进金融行业的有序发展。

一、P2P网络借贷平台概述

P2P网络借贷平台将网络系统作为借贷载体，实现互联

网金融与各类服务网站之间的精准对接。从现有的借贷形式

讲，其在网络系统中便完成资金与资料、合同手续等方面的

一体化操作及处理，此类网络借贷可看成是由民间借贷广泛

流传的一种必然化趋势，也可作为未来金融体系的一种发展

导向。最初始的P2P网络借贷平台分为投资理财与贷款两种方

向，但是在后期经营过程中，由于产品自身存在因经济纠纷

产生的逾期，资金跟进力度不足造成机构呈现涉嫌违法的问

题，造成部分P2P平台受到管制。

从P2P网络借贷平台的兴起时间讲，最初可以追溯到1979

年，通过小额贷款业务完成对各类资金项目的扶持处理，随

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P2P小额贷款也逐渐由线下模式转

变为线上模式，即为我们当下看到的网络借贷平台，通过便

捷性、快捷性与不受时间地点约束的优势，广泛应用于各大

网络平台之中。但是从我国P2P网络借贷平台的发展历程看，

其与英美发达国家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国外ERP网络借贷平台

可看出，其既实现放贷人的资产增收，同时也满足借贷人的

各类经济需求，两者之间的精准对接呈现的经济利益则是间

接推动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助力。我国引入ERP网络借贷平台

时期，短时间内呈现野蛮生长的趋势，无序性的管控模式以

及立法方面的不足，造成P2P在发展过程中延伸各种各样的借

贷平台，例如，担保机构担保交易模式、P2P平台下的债权合

同转让模式、大型金融集团推出的互联网服务平台、结合O2O

的综合交易模式等。伴随着社会经济体系的不断发展，以及

网络管理制度的逐步完善，P2P网贷平台扮演的资金供需调节

角色正逐渐转变为双边或多边市场，通过网络外部介入，对

内部资金与外部资金进行合理融通，在法律规范制度的约束

下，整个网络平台正呈现良性化的发展势态。

二、我国P2P网络借贷信用风险影响因素

（一）投资者方面

投资者作为P2P平台资金供给的重要载体，通过持续性的

资金供给，保证各类借贷服务的可靠性。期间，投资者所造

成的信用风险，主要来源于不法动机或者是缺乏基础的理财

能力，进而令平台本身产生一系列的风险问题。

一方面，非法洗钱动机产生的风险问题。从我国现有的

网络金融管理制度来讲，反洗钱部门对于部分网贷平台并未

能做出相对应的细节管控，使得无法对网络经济犯罪进行法

律规范。与此同时，从我国现有的网络平台借贷体系的运营

模式讲，其存在着较大的发展空间，即为在发展过程中各类

制约手段下，网络借贷平台能找寻制度管理的空白区，且跟

随既定的运营模式产生实时调控效果，使得部分的平台本身

无法鉴定投资者自身的身份或相关动机。上述问题均将造成

投资者利用网贷平台来进行非法洗钱，加大平台安全隐患问

题。

另一方面，投资能力匮乏而产生的风险，此过程的投资

机制是以投资者自身为主观条件完成对整个平台运营或者是

资金驱动管理。期间，部分投资者常会出现追求片面效益而

承担过高的经济风险值，一旦出现网络运营问题的话，将令

投资者产生较为严重的经济损失。

（二）借贷者方面

借贷者与投资者是网络信贷平台经济循环流通的基础所

在。对于借贷者而言，则是利用网络平台开展一系列的信贷

业务，其呈现的信用风险点，大多数是由于借贷人未能按照

预定的时间进行还款，造成投资人预期收益值的损失。从细

部角度分析可以将借贷人的信用风险分为下列几点。

首先，由于信息孤岛问题而引发的风险。P2P网络信贷运

营模式是通过互联网平台完成一系列的资料处理以及资金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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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等，受限于互联网的虚拟化特征，投资者对于借贷人所了

解的信息大多数是在互联网上所填写的数据。当然网络平台

本身对于借贷人来讲需进行严格的核实，但是在互联网世界

上，如果借贷人本身所提供的信息具有虚假特征的话，极易

造成数据传输不对称引发的信息信任问题。

其次，网络平台信用风险评估指标缺位引发的风险问

题。现有大型商业银行金融架构已经趋于完善，使得在各类

风险评估方面拥有更多经验。但是相对于金融体系而言，P2P

网络信贷业务在近些年才在金融市场中得以立足，金融评估

机制尚未能根植到网络系统平台中，进而引发评估缺失的问

题，无法对各类风险进行识别。

最后，P2P借贷平台高昂利率。网贷平台利率数据呈现

的收益率。大多维系在15%～20%之间，利率已经高过传统商

业银行的贷款利率，再加上后期平台维护费以及各类手续费

等，往往借贷人获得的实际借贷金额在总借款额的80%，间接

增加后期的还贷风险，极易令借贷者产生违约现象。

三、我国P2P网络借贷信用风险的应对措施

从P2P网络借贷平台呈现的信用风险讲，产生的关联特征

是针对借贷人、投资人与平台本身，形成一系列的干预。应

对此类风险机制时，应从不同方面测定各类影响因素的干预

机制，形成立体化的防控体系。对此，应从信用评分机制、

借款人信用等级以及加强对决策信息的多方面审核，保证每

一类借款信息的合理性，降低网络借贷平台的信用风险。

（一）建立统一化的信用评分体系

从现有的信用评分等级讲，借款人自身的信用值与其

还款能力具有直接关系，即为信用等级越高，平台面临的风

险也将相对较低。从信用评级分数可看出借款人具备的偿还

能力是否可为投资人或者是整个平台提供长期性的利润。对

此，在对P2P网络借贷信用风险进行管控时，可先从借款人

自身信用等级进行入手，多方位核查借款人信息。期间，为

解决因为平台信息不对称，或借款人填写虚假信息的问题，

应在不同P2P网络借贷平台设定数据统一基准，一体化核查

机制，统一信用评测分数，对借款人进行限制与全方位的核

验。一旦查证借贷人在某一个平台中存在信用坍塌问题，则

可施行平台一体化的数据检索，通过软指标与硬指标相结

合，提高平台的审核力度，严格限制信用等级低的借款人入

驻平台，有效提高平台以及投资者的资金管控效能。

（二）拒绝为信用等级低的借款人放款

借款人信用等级与信用评分具有线性关系，信用等级越

高的人信用评分也相对较高，在借款周期中具备的偿还能力

也相对较高，有效避免平台承担一系列的坏账风险。对此，

实际风险管控中，应将借款人的信用等级作为平台借款的重

要衡量指标，即为在借款人输入相应的申请信息时，平台应

该具备风险识别的能力，如果借款人自身的信用等级低于指

标时，拒绝向借款人提供任何贷款服务，从源头上解决回款

割裂的问题。

（三）控制借款指标发放率

通常情况下，借款期限越长，P2P借贷平台具备信用风险

值越高。特别是对于部分借款人来讲，其面临高额利率，如

果长时间拖欠，极易产生较大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平台的

风险压力。对此，P2P网络借贷平台在控制其风险时，可在保

证借款人基本信息属实的情况下，实现对各类基础数值的确

定，即为通过借款目的、借款期限以及金额等进行相对应的

管控，保证借贷利率时间以及金额等，是基本符合借款人自

身偿还能力范围之内的。如果借款人的借款周期较长时，应

加强审核机制，并通过整合网络借贷平台进行身份查询与认

证，如果存在风险过高的问题时，则应斟酌考虑借贷指标，

例如减小借贷金额、缩减借贷周期等，防止出现坏账的问

题。

（四）加强对借贷平台的监管

从我国现有的P2P网络信贷平台讲，在国家严格管控下，

网络平台的发展逐渐呈现规范化运营模式。为进一步增强平

台与法律制度之间的对接性，借贷平台应当转变传统的运营

模式，结合我国传统的金融运营结构，进行一系列的征信与

运营规范处理，防止出现信息审核失效的问题，保证网络介

入中，可与金融机构形成数据的整合，规避信息孤岛问题的

产生。与此同时，P2P网络借贷平台应增加其流动性风险的抵

抗能力，从各类资金项目的落实及运营为基础点，合理匹配

资金，保证内部资金链的正常运营。

结语

综上所述，P2P网络借贷信用风险影响因素主要来源于投

资者、借贷者、借贷平台三个方面，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

问题，均将造成信用体系失效现象，对我国金融市场造成严

重影响。对此，后期发展中，国家应结合P2P网络借贷平台运

营模式，制定线上与线下对接的运营机制，约束平台的运营

行为，这样才可从不同维度实现引导与管控，保证P2P网络借

贷平台运行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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